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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綠 色 動 力 環 保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0）

終止股權收購框架協議

茲提述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日期分別
為2023年2月20日及2023年8月16日的公告，內容有關簽署股權收購框架協議及
其補充協議（以下簡稱「該等公告」）。除非本公告另有定義，否則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等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含義。

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公司與交易對方決定終止本次交易。自公司與交易對方
確立本次收購意向以來，公司派出工作人員並委託中介機構對目標公司進行
法律、財務、業務等方面的盡職調查，並就交易條件與交易對方進行磋商。經
充分論證分析後，交易各方認為本次交易條件尚未成熟，交易各方未就交易事
項達成一致意見。基於審慎原則並綜合考慮公司及本次交易實際情況等因素，
經公司與交易對方友好協商，決定終止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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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的《框架協議》及《補充協議》僅為框架協議，係各方經友好
協商達成的初步意向，交易各方未簽署正式的股權收購協議，公司未支付任何
款項，終止本次交易是公司與交易對方協商一致的結果，交易各方均無需對本
次交易的終止承擔賠償及法律責任。終止本次交易不會對公司現有經營業績
及財務狀況產生不利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喬德衛

中國，深圳
2024年1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喬德衛先生、仲夏女士及胡聲泳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劉曙光先生、岳鵬先生及仝翔宇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傅捷女士、謝蘭軍先生及周北海先生。

* 僅供識別


